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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于2024年12月16日（星期一）下午15:30召开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会。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就召开公司202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1、股东会届次：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钢研纳克
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股东会，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16日（星期一）下午15: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16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
效投票结果为准。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12月11日（星期三）。7、出席对象：

（1）截至 2024年 12月 11日下午 15: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行使表决权，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9号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大楼十

层第一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聘任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
√

提案均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事项1、现场参会登记时间：2024年12月16日（星期一）9:30-11:30，14:00-15:00。2、现场参会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9号新材料大楼十层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证券部。3、现场参会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持股凭
证进行登记；

（2）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附件2）、委托人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
的有效证明、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4）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5）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股东须仔细填写《股东
参会登记表》（附件3），以便登记确认。

书面信函或传真须于 2024年 12月 13日（星期五）16:00 前送达至公司投资证券部（书面信函登
记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信函请注明“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字样）。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
办理登记。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9号新材料大楼十层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证券
部。

邮政编码：100081
收件人：投资证券部
联系方式：010-621810594、注意事项：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或复印件（如果提供复印件的，法人股东须

加盖单位公章、自然人股东须签字）并于会前半小时到场办理登记手续。5、其他：
（1）本次股东会的会期半天，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俊宇 电话：010-62181059 传真：010-62182584
邮 箱：ir@ncschina.com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2、《授权委托书》；3、《参会股东登记表》。
特此公告。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投票的程序1、投票代码：3507972、投票简称：纳克投票3、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2024年12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16日9:15-15:00。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
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会需要签署
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关于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聘任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
√

同意 反对 弃权

重要提示：1、“同意”、“反对”、“弃权”三个选择项下都不打“√”的视为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项中打“√”的
按废票处理；2、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签章页）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居民身份证号码：
委托股东名称：
委托人居民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1、若委托人为法人股东，需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2、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单位骑缝章。
附件 3：
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截至 2024年 12月 11日，本人/本单位持有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拟参加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姓名/企业名称（全称）

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股东账户号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代理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持股数量

是否委托参加

代理人身份证号

电子邮箱

邮政编码

说明：1、请用正楷字填上全名、电话、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2、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 2024年 12月 13日（星期五）16:00 前以信函或传真方
式送达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3、此参会股东登记表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4-07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十四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十四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4年11月28日发行完毕，相
关发行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发行日

到期兑付日

计划发行总额

票面年利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十四期短期融资券

24银河证券CP014
2024年11月27日

2025年5月28日

40亿元人民币

1.89%

债券流通代码

起息日

期限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072410248
2024年11月28日

181天

40亿元人民币

100元/百元面值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刊登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海清算所网
站（www.shclearing.com）、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4-07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M1919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844
1,843
1

6,143,442,112
5,293,207,331
850,234,781
56.184526
48.408749
7.77577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董事长王晟先生担任本次大会主席并主持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业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刘冰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

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H股股份过户登记
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资本性支出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291,287,508
850,064,774
6,141,352,282

比例
（%）

99.963730
99.980005
99.965983

反对

票数

1,327,814
3,000

1,330,814

比例（%）

0.025086
0.000353
0.021662

弃权

票数

592,009
167,007
759,016

比例（%）

0.011184
0.019642
0.012355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5,291,498,126
850,064,774
6,141,562,900

比例
（%）

99.967709
99.980005
99.969411

反对

票数

1,170,293
3,000

1,173,293

比例（%）

0.022110
0.000353
0.019098

弃权

票数

538,912
167,007
705,919

比例（%）

0.010181
0.019642
0.011491

本次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以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10,934,402,256
股计算，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84元（含税，实际派发金额因尾数四舍五入可能略有差异），
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918,489,789.50元（含税）。若于股权登记日（即2024年12月11日）前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动，则每股派发现金股利的金额将在人民币918,489,789.50元（含税）的总金额内作相
应的调整。

2024年中期股息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A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H股股东支付。港
币实际发放金额按照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
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本次派发股利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4年 12月 11日（星期三）。A股除息日及股息派发日为 2024
年12月12日（星期四）。本公司将就A股股东派发2024年中期股息的具体安排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另
行公告。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议案名称

关 于 审 议 公
司 2024 年 中
期 利 润 分 配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0,887,262

比例（%）

98.710972

反对

票数

1,170,293

比例（%）

0.882598

弃权

票数

538,912

比例（%）

0.40643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2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1/2 以

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玲莉、钱嘉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88175 证券简称：高凌信息 公告编号：2024-069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属于董事会审批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就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事宜公告如下：

为拓宽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珠海高凌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凌技术”）、河南信大网御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大网御”）的融资渠道，满足经营发展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综合考虑资金安
排，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4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拟分别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分行申请不超过23,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不超过18,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高凌技术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不超过3,000万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信大网御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自贸区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万元的综合授
信额度。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式：贷款、拆借、票据承兑和贴现、透支、保理、担保、贷款承
诺，开立信用证、黄金租赁等。本次申请授信额度有效期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在授信
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融资业务办理手续的及时性，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
人签署前述授信额度内的与授信有关的申请书、合同、协议或其他法律文件。

公司本次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不涉及对外担保或关联交易，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
实际融资金额，实际授信额度最终以金融机构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
金的实际需求确定。

特此公告。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88175 证券简称：高凌信息 公告编号：2024-068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全资子公司南京高凌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高凌”），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本次全资子公司注
销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税务、工商注销及相关证照注销工作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注销全
资子公司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本次注销事项不构成关联
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情况如下：

一、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高凌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冯志峰
成立时间：2021年2月7日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开发区秣周东路9号(江宁开发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25749W3M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网络与信

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安全设备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安防设备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互联网安全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
技术研发；网络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卫星通信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
修；互联网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软件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软件开发；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信息
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通信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南京高凌100%股权
南京高凌主要财务情况：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3,777,484.43
19,818.31

3,757,666.12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4,629,718.38
457,357.30
457,357.30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7,738,364.20
4,438,055.38
3,300,308.82

2023年度（经审计）

641,137.00
82,907.00

-278,435.73
注：上述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原因
本次注销南京高凌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整体未来发展规划作出的决定，有利于进一步优

化公司资源配置，优化公司业务结构，降低企业经营管理成本，改善整体经营质量。
三、注销全资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上述全资子公司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重大影响。注销后，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将发生相应变化，但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实质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4-091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产品

续约国家医保目录（2024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2024年11月28日，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
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4年）〉的通知》【医保发〔2024〕33号】（以下简称“《2024版医保目
录》”），根据该通知，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小儿荆杏止咳颗粒、玄七健骨片
在协议期内谈判续约纳入《2024版医保目录》，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其他主要产品本次无退出及增加至

《2024版医保目录》的情况，现将小儿荆杏止咳颗粒、玄七健骨片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医保目录药品分类代码

医保目录药品分类

规格

是否独家品种

功能主治

支付标准

小儿荆杏止咳颗粒

协 议 期 内 谈 判 药 品 部 分 .（二）中 成 药 .
ZA06BC

内科用药 .化痰、止咳、平喘剂 .理肺止咳剂 .
宣肺止咳剂 .乙类

5g（相当于饮片18.33g）/袋
是

用于小儿外感风寒化热轻度急性支气管炎
引起的咳嗽，咯痰，痰黄、咽部红肿、发热等

症

10.71元(5g(相当于饮片18.33g)/袋)

玄七健骨片

协议期内谈判药品部分 .（二）中成药 .ZG03
骨伤科用药 .补肾壮骨剂 .乙类

0.45g(相当于饮片2.83g)/片
是

用于轻中度膝骨关节炎中医辨证属筋脉瘀滞
证的症状改善，症见膝关节局部疼痛，活动不
利，局部肿胀、压痛、痛有定处、僵硬、活动受
限，舌质暗红或有瘀斑，苔薄或薄白，脉滑或弦

2.82元(0.45g(相当于饮片2.83g)/片)

限定支付范围

药品医保支付标准有效
期

无

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无

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关于上述药品其他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12月28日、2021年12月7日披露的《关于小儿
荆杏止咳颗粒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8）、《关于玄七健骨片获得＜药品
注册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5）。

二、药品销售及医院覆盖情况
（一）小儿荆杏止咳颗粒销售及医院覆盖情况
小儿荆杏止咳颗粒2023年实现销售收入近6,000万元，2024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约6,000万元

（约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4.45%）。截至2024年9月30日，小儿荆杏止咳颗粒已经累计完成1,500
多家公立医疗机构（等级医院+基层医院，下同）的覆盖，其中等级医院超1,000家。

（二）玄七健骨片销售及医院覆盖情况
玄七健骨片2023年实现销售收入约3,200万元，2024年1-9月实现销售收入约8,600万元（约占

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 6.38%）。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玄七健骨片已经覆盖 1,000多家公立医疗机
构，其中等级医院近700家。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小儿荆杏止咳颗粒、玄七健骨片均为公司自主研发的中药创新药，本次经谈判继续被纳入《2024

版医保目录》后，将有利于该产品的市场推广、医院准入及销售规模的提升，预计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市场份额均能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已经确定“打造成为一家以中药创新药为核心的健康产业集团”
的发展战略，后续将持续加大对中药创新药的研发与市场培育方面的投入，以打造公司的核心竞争
优势，更好地回报全体股东。但医药产品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会受到市场环境、渠道拓展等多重因
素影响，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股票代码：600188 股票简称：兖矿能源 编号：临2024-083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2023年11月29日披露了《兖矿

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控股股东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能源”）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场内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A股和H股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3亿元，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其中A股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
亿元；H股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 增持计划实施结果：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收到山东能源通知，截至2024年11月28日，山
东能源累计增持公司股份总金额、A股股份金额及H股股份金额均已超过增持计划金额区间下限，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情况
（一）增持主体：A股股份增持主体为山东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H股股份增持主体为山东能源全

资子公司兖矿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二）持股情况：实施本次增持计划前，山东能源共持有公司A股股份3,385,986,710股，包括通过

自身账号持有 3,214,570,932股，通过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持有 171,415,778股；通过兖矿集团
（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H股股份682,483,500股。山东能源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共4,068,470,2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6884%。

（三）山东能源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十二个月内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主要内容
为巩固控股地位，提高持股比例，向市场传递积极信息，提振投资者传递信心，彰显大股东对公

司长期发展及价值定位的认可，山东能源计划自本次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场内交易等方式增
持公司A股和H股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其中A股股份累
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H股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
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

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日期为 2023年 11月 29日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该
等资料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三、增持计划实施结果2023年11月30日-2024年11月28日，山东能源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A股和H股股份共计27,715,3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约为0.2761%，增持金额人民币300,202,748.73元（H股股份以港币增持，其中港币兑人民币汇率
按增持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总金额区间
下限，其中：

增持公司A股股份 6,187,3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0616%，增持金额人民币 100,086,567.70元，已超过A股股份增持金额区间下限；
增持公司H股股份21,52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2144%，增持金额人民币200,116,181.03元，已超过H股股份增持金额区间下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东能源共持有公司A股股份 4,395,142,871股，包括通过自身账号持有 4,185,339,592股，通过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持有209,803,279股；通过兖矿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H股股份908,756,550股，包括通过其自身账号持有626,058,657股，通过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
专户持有 282,697,893股。山东能源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共 5,303,899,4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8284%。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除增持外其他股份变动说明：
（一）山东能源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共换A股10,028,640

股，导致山东能源持有公司A股数量减少10,028,640股。
（二）根据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回购注销了2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1,401,180股A股限制性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减少1,401,180股。
（三）公司完成了向特定投资者配售 285,000,000股H股股份，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 285,000,000

股。
（四）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每股派送红股0.3股。导致山东能源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增加1,217,742,471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2,316,890,862股。
四、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日期为 2024年 11月 28日的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增持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该等资料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及公司网站。

五、其他相关说明
（一）山东能源实施本次增持计划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之后六个月及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山东能源不主动减持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601816 证券简称：京沪高铁 公告编号：2024-039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24年 11月 20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于2024年11月27日以通讯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参加表决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

过，同意聘任严佐魁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截至本公告日，严佐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兑现公司负责人2023年度绩效年薪的议案》
董事会对公司 2023年度运输安全、经营成果及重点任务等内容进行了考核。根据考核结果，5

名公司负责人2023年度绩效年薪合计为137.83万元。
关联董事刘洪润、邵长虹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附件：
严佐魁先生，大学本科学历，理学学士学位，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政工师。
历任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团工委助理政工师、工程承包部项目部助理政工师、办公室助理政工

师、政工师，海外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团委书记（2001年3月至2004年12月，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
商管理专业在职学习，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2007年10月至2008年1月，中央党校国资委分校处级干部进修班脱产学习），京沪高速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
公室综合组正处级干部，中国铁路总公司工程管理中心党群工作部部长、工会副主席（主持工会工
作）、高级政工师，黔张常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怀邵衡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沪昆铁路客运专线湖南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本公司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工会主席（2023.04聘正高级政工师）。

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4-149
转债代码：113658 转债简称：密卫转债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市东旭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东旭”）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此次为天津东旭提供额度为人民币1,000.00万元的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含控
股子公司）已为天津东旭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00.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订合同，为天津东旭提供额度为人民币1,

000.00万元的担保，并为其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事项后，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40,582.77

万元，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1日、2024年5月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4年度担保总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105.4亿元，担保时间范围为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具体请
查阅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2日、2024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
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天津市东旭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1999年01月19日

尹承亮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000万人民币

91120110712830870M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新环北街74号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仓储；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79,333,630.23元

65,547,030.33元

净资产

净利润

96,603,343.89元

3,738,367.16元

注：上述表格中财务指标均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2、保证人：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务人：天津市东旭物流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1,000.00万元
（五）保证期间：自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

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
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分

别于2024年4月12日、2024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公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40,582.7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109.58%。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3668 证券简称：天马科技 公告编号：2024-119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庆堂先生之一

致行动人福建天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投资”）持有公司股份59,788,32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1.90%。本次股份质押展期后，天马投资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13,450,000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数量的22.50%，占公司总股本的2.68%。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庆堂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160,973,9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05%。本次股份质押展期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 72,078,272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44.78%，占公司总股本的
14.35%。

一、本次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天马投资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部

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天马投
资

天马投
资

合计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否

否

本次质押
股数（股）

9,250,000

4,200,000
13,450,000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否

/

是否补
充质押

否

是

/

质押
起始日

2023年 8
月28日

2024年 8
月27日

/

原质押
到期日

2024 年
11 月 27

日

2024 年
11 月 27

日

/

展期后
到期日

2025 年 5
月27日

2025 年 5
月27日

/

质权人

华福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华福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5.47

7.02
22.5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

1.84

0.84
2.68

质押
用途

质 押
展期

质 押
展期

/
注：比例合计数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下同。
2、本次质押展期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庆堂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陈庆堂

天马投资

陈庆昌

陈加成

柯玉彬

秋晟天马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95,895,
313

59,788,
328

1,987,012
275,880
91,822

2,935,609
160,973,

964

持股
比例

19.09%
11.90%
0.40%
0.05%
0.02%
0.58%

32.05%

本次质押
展期前累
计质押数
量（股）

57,000,
000

13,450,
000

1,628,272
0
0
0

72,078,
272

本次质押
展期后累
计质押数
量（股）

57,000,
000

13,450,
000

1,628,272
0
0
0

72,078,
272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59.44%
22.50%
81.95%

0
0
0

44.7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1.35%
2.68%
0.32%

0
0
0

14.35%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一、
二、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天马投资、陈庆昌先生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以上质押股份所对应的融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收入、自有资金、股票分红、投资收益、
个人薪酬等收入。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天马投资、陈庆昌先生均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
信、融资成本和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影响的情况；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股权结构、日常
管理产生影响的情况。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者其他
保障用途。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333 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3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乐山高新区迎宾大道18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4
163,949,720
26.378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代行董事长黄金喜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4人，董事李广胜因个人原因委托刘思聪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方

永、独立董事毛庆传通过线上视频方式参会，独立董事张永冀、辜明安因公务未能现场参加；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会主席段永秀通过线上视频方式参会；
3、董事会秘书刘思聪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2,993,310
比例（%）

99.4166
反对

票数

859,310
比例（%）

0.5241
弃权

票数

97,100
比例（%）

0.0593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肖东、从灿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061 证券简称：中信金属 公告编号：2024-075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
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信金属”）于2024年11月28日上午9:00-10:00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的形式召开了2024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4年 11月 2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公
司董事长吴献文先生，董事、总经理：王猛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姜山先生；董事、总监：李士媛女士；
独立董事：孙广亮先生、陈运森先生；监事：卫弘先生、杨丽丽女士；董事会秘书：秦超先生；财务副总
监（财务负责人）：陈聪先生等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并与投资者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就投资者关
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答情况
1. KK项目目前进展如何？
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KK铜矿整体进展顺利，三期选厂已于今年上半年顺

利投产，目前正在按计划推进冶炼厂的建设。谢谢！
2.公司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实现同比双位数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第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0亿
元，同比增长 20.8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积极研判内外部形势，认真应对黑色金属贸易的挑
战，把握有色金属贸易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主动调整贸易品种结构，大力推动有色金属业务实现规
模和盈利能力双提升。同时，着力推动海外项目建设，刚果（金）KK铜矿、秘鲁邦巴斯铜矿等重点项
目运营稳定，公司整体利润实现同比增长。谢谢！

3．上年1-9月成本费用率基本为正值，而今年成本费用率为负值，利润在经营方面纯粹为投资
收益及变动收益，公司是否考虑在成本方面的降低，是如何开展成本费用降低的？

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开展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并进行套期保值。根据会计
准则核算要求，经营利润体现在毛利、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项目中。2024年前三季度，公
司收入、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谢谢！

4.最新股东数多少？
尊敬的投资者，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数据，截至2024年11

月20日，公司股东人数为86,078户。谢谢！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及主要内容。投资者如有进一步的问题及意见建议，欢迎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投资者热线电
话、上海证券交易所互动平台等渠道与公司进行沟通交流。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301011 证券简称：华立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7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连续6个交易日内（2024年11月

21日至2024年11月2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0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严重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查，现就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近期“谷子经济”概念受资本市场追捧成为热点，受到广泛关注，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秉持

价值投资理念，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切勿追随投机思维，并认真阅读公司相关定期报告，了解公
司主营业务和经营情况。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在公司股票严重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苏本立先生根据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预先披露的减持计划，累计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80.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5%）。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兼总经理苏本立先生拟于2024年10月29日至2025年1月28日（法律法规规定不能进行减持
的时间除外），以大宗交易、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95万股（即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0.65%）。苏本立先生计划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实行了预先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已减持80.5万股，减持事项尚未实施完毕，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公司将继续
关注上述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敦促减持人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规减持，并依
据减持计划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股价短期内涨幅较大，连续出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涨幅显著偏离创业板综指，公司
敬请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已披露的风险因素，并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4、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
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1、公司向有关公司及人员的核实函及回函。
特此公告。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601811 证券简称：新华文轩 公告编号：2024-044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无偿划转国有股权
获主管部门批复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系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国有资产无偿划转行为，不会导致新华文轩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文轩”)控股股东暨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治理结构不会发生变更，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概述2024年6月14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新华出版

发行集团”)《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无偿划转新华文轩股权的函》，四川新华出版发行
集团所持有的新华文轩131,348,818股国有股份(占新华文轩总股本的10.6455%)拟通过无偿划转方
式划转予四川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文投集团”)。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与四川文投集团就无偿划转事项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于2024年6月28日签订了《国有股份无偿划
转协议》。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华文轩关于控股股东无偿划转国有股权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新华文轩关于控股股东无偿划转国有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四川文投集团)》。

二、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获主管部门批复的情况2024年11月28日，公司收到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及四川文投集团通知，按照《关于同意无偿
划转新华文轩部分股权有关事项的批复》，主管部门原则同意以无偿划转方式将四川新华出版发行
集团持有的131,348,818股新华文轩股份(占新华文轩总股本的10.6455%)划转至四川文投集团。

三、风险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8日


